医疗器械质量保证书

致广州市第十二人民医院：
为了加强医疗器械经营质量管理，保证医疗器械安全有效，依据《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和《医疗器械经营质量管理规范》等法规，我司对销往贵院的产品作出以下保证：
1.我司保证是合法的医疗器械生产（经营）企业，向贵院提供《营业执照》、《医疗器械生产（经营）企业许可证》复印件或备案凭证、业务人员的销售员资格证复印件、身份证复印件及法人委托书原件并保证对提供的资料的真实性、合法性、有效性负全部责任。
[bookmark: _GoBack]2.我司保证向贵院提供合法及质量符合国家医疗器械质量标准的医疗器械，所供医疗器械的包装、标签、说明书、批准文号、灭菌批号等符合国家和行业的有关规定，符合相关产品的运输、贮藏要求，并提供有关文件以备案。我司保证贵院在向我司购入进口医疗器械时，我司提供该品种在有效期内的《进口医疗器械注册证》或《进口医疗器械通关单》、《进口医疗器械检验报告书》，并加盖企业原印章，进口医疗器械有中文标识和中文说明书，供贵院备案保存。
3.我司保证向贵院提供购货发票。发票列明医疗器械的名称、规格（型号）、单位、数量、单价、金额等；不能全部列明的，附上《销售货物或者提供应税劳务清单》，并加盖我司发票专用章原印章、注明税票号码。
4.我司保证负责产品的运送并承担运输中的货物损失风险，使用密闭的运载工具进行运输，根据医疗器械的温度控制要求，在运输过程中采取必要的保温或者冷藏、冷冻措施。对于不符合运输温度要求的，贵院有权拒收，我司自行承担由此造成的全部损失。
5.我司保证销售医疗器械时，应当按购销合同或双方约定、行业惯例向贵院提供售后服务，或由约定的相关机构提供技术支持。
6.我司保证强化知识产权维护，遵守《专利法》和其他知识产权有关的法律法规，否则出现一切侵权行为及所有经济赔偿由我司全部承担（包括但不限于贵院为此支出的赔偿款、律师费、公证费、差旅费、诉讼费等全部损失）。我司保证提供的药品是专利商品时，同时提供加盖我司公章的专利证书和最近一次缴款凭证。
7.我司承诺本协议书长期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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